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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开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开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开锦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李开锦 

电话 0755-21672116 

传真 - 

电子邮箱 chyuti@126.com 

公司网址 http://www.u-iot.com 

联系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衙边社区衙边学子围巨基工业园

D 栋 3A 层 3D25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深圳市经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634,009.01 5,255,973.79 -11.8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9,919.46 3,472,586.39 -88.4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03 0.24 -88.4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91.37% 33.93% - 

资产负债率%（合并） 91.37% 33.93%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6,191,966.22 4,780,562.41 29.5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2,666.93 -5,640,473.15 -45.5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240,871.18 -6,163,390.1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722.36 -1,118,509.05 -132.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58.69% -89.6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67.38% -97.9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9 -45.52%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3,625,000 95.28% 0 13,625,000 95.2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155,100 36.05% 3,141,000 8,296,100 58.01% 

      董事、监事、高管 5,155,100 36.05% 3,141,000 8,296,100 58.01%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75,000 4.72% 0 675,000 4.7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00% 0 0 0.00% 

      董事、监事、高管 675,000 4.72% 0 675,000 4.72%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14,300,000 - 0 14,3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周富强 5,155,100 3,141,000 8,296,100 58.01% 0 8,296,100 

2 广州领新

二基金管

理有限公

司 

1,180,000 0 1,180,000 8.25% 0 1,180,000 

3 深圳市经

纬远达资

产管理合

1,000,000 0 1,000,000 6.99% 0 1,000,000 



伙企业（有

限合伙） 

4 林永森 900,000 0 900,000 6.29% 675,000 225,000 

5 深圳羿拓

榕杨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羿

拓榕杨土

星 1号私募

证券投资

基金 

651,250 1,300 652,550 4.56% 0 652,550 

6 深圳申优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申优北

极星 7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641,300 100 641,200 4.48% 0 641,200 

7 李精文 

 

508,000 0 508,000 3.55% 0 508,000 

8 李小保 

 

500,000 0 500,000 3.50% 0 500,000 

9 固特控股

（深圳）有

限公司 

 

500,000 0 500,000 3.50% 0 500,000 

10 深圳申优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申优火

星 2号私募

证券投 

资基金 

113,200 0 113,200 0.79% 0 113,200 

合计 11,148,850 3,142,400 14,291,050 99.97% 675,000 13,616,05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1、2023 年 4 月 1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3〕3号），2023年 5月 17日，公司收到深圳证监局出具的《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2 号）。经查明，公司存在以下虚假销

售和采购行为： 

（1）2020年 9月 29日至 11月 26日，公司与江西星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星星”）

共签订 7 份采购合同，约定向江西星星采购 1.4 寸玻璃面板合计 54.95 万片，合同总价款 2,857.40 万

元（含税）。采购合同签订当日，公司与深圳市信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杰实业”）签订销售合

同，约定将上述商品全部销售给信杰实业，合同总价款 2,934.63万元（含税）。 

（2）2020年 9月 21日和 10月 9日，公司与深圳市旗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轩电子”）

签订 2份采购合同，约定向旗轩电子采购 1.4寸玻璃面板 37万片，合同总价款 1,925.85 万元（含税）。

采购合同签订当日，公司与上海能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能致”）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将上

述商品全部销售给上海能致，合同总价款 1,964.33万元（含税）。 

上述采购、销售交易均无实际货物流转，相关购销货款也存在即收即付、资金循环情况。公司通过虚构

上述购销交易，2020 年度虚增收入 4,335.37 万元，虚增成本 4,232.96 万元，虚增利润 102.41 万元，

分别占其公开披露当期营业总收入、营业总成本和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82.70%、74.74%和 17.77%。 

2、2020年和 2021年公司均有从事家电贸易，其中 2020年家电贸易销售收入为 2,933,258.57 元，

销售成本为 2,130,244.17 元，销售毛利为 803,014.40 元；2021 年家电销售收入为 7,328,498.98 元，

销售成本为 6,762,385.01元，销售毛利为 566,113.97元。 

根据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企业向客户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涉及其他方参与其中时，应当根据合同

条款和交易实质，判断其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将特定商品或服务转让给客户之前控制

该商品或服务的，即企业能够主导该商品或服务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为主要责任人，

否则为代理人。企业在判断是否为主要责任人时，经过综合考虑其是否对客户承担主要责任、是否承担

存货风险、是否拥有定价权以及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进行判断，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的对价

总额确认收入，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即净额）确认收入。 

公司在家电贸易业务中，虽然负有向客户提供商品的首要责任，承担运输以及客户信用风险等，同时也

暂时性的获得商品法定所有权，但公司获得的商品法定所有权具有过渡性特征，表明公司很可能并未真

正取得商品控制权，未真正承担存货风险，故公司在家电贸易中应属于代理人，根据收入准则的相关规

定，应将家电贸易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相抵，以净额法确认代理费收入。 

3、公司与深圳市瑞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昱智能”）于 2021 年签订销售合同，合同

约定商品的验收期为 1 个月。2021 年 11 月，公司向瑞昱智能销售产成品 1,536,000.00 元（含税），因

合同约定验收期为 1 个月，公司原于 2022 年确认收入不符合销售合同的约定，应于 2021 年 12 月确认

销售收入 1,359,292.04元，并结转相应的销售成本 1,446,985.96元。 

2020年和 2021年将上述业务调整后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一）对 2020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因虚假销售和采购行为，应收账款中调减多计的 29,346,310.00 元，对应调减冲销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及信用减值损失 1,467,315.50 元，综合影响后调减应收账款 27,878,994.50 元；应付账款调

减虚增采购 28,574,000.00元。 

2、因家电贸易销售业务采用净额法核算原因，存货调减多计的 224,123.90元，应付账款冲回重分

类调增预付账款金额 224,123.90 元。 

3、营业收入中调减虚假收入 43,353,636.85 元，调减家电贸易销售业务采用净额法调减收入

2,130,244.17 元，合计调减收入 45,483,881.02 元；营业成本中对应调减 42,329,645.34 元及

2,130,244.17元，合计调减 44,459,889.51 元； 

4、营业外收入中调增虚假销售及采购中，当期收到货款及支付货款差额 384,800.00 元，营业外支

出调增其对应多缴纳的增值税 133,118.49元。 



5、将与上述相关的两项业务中当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转入其他经营活动现金处理，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调减 22,106,686.94元，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调减 21,918,935.91 元，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调增 22,106,686.94

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调增 21,918,935.91元。 

（二）对 2021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因发出商品确认收入原因，应收账款调增 1,536,000.00 元，补提调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

71,462.65 元，综合调增应收账款金额 1,464,537.35 元；存货调减结转存货成本 1,446,985.96 元；应

交税费调增销项税 176,707.96元，调增附加税 21,204.96元，累计调增 197,912.92元。 

2、因往来单位已经注销无法收回款项原因，其他应收款转入营业外支出金额 226,111.52 元，同时

冲回所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及及信用减值损失金额 37,354.27 元，累计调减其他应收款金额

188,757.25 元。 

3、因发出商品确认收入原因，营业收入调增 1,359,292.04 元，家电贸易销售业务采用净额法核算

原因，营业收入调减 6,762,385.01元，合计调减 5,403,092.97 元；营业成本中调增发出商品确认收入

对应的成本金额 1,446,985.96元，调减贸易类业务以净额法确认收入对应成本 6,762,385.01 元，合计

调减 5,315,399.05元；税金及附加调增跨期收入对应附加税 21,204.96元。 

4、信用减值损失跨期调增本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对应金额 1,538,778.15元，冲回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37,354.27元，累计调增金额 1,501,423.88元。 

5、营业外收入中调增 2020 年度虚假业务中应收账款当期收到货款及支付货款差额 772,310.00元，

营业外支出调增往来单位无法收回的款项金额 226,111.52元。 

6、将当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转入其他经营活动现

金处理，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调减 30,902,848.50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调减 31,620,415.01元，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调增 30,902,848.50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调增 31,620,415.01元。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账款 2,248,499.30 3,713,036.65 33,696,797.24 5,817,802.74 

其他应收款 1,033,218.22 844,460.97     

预付账款     8,879,291.65 9,103,415.55 

存货 1,446,985.96   3,253,892.77 3,029,768.87 

流动资产合计 5,061,601.02 4,890,395.16 47,327,393.07 19,448,398.57 

资产合计 5,427,179.65 5,255,973.79 48,233,013.66 20,354,019.16 

应交税费 4,265.98 202,178.90     

应付账款     32,264,713.08 3,690,713.08 

流动负债合计 1,328,331.28 1,526,244.20 39,814,959.62 11,240,959.62 

负债合计 1,585,474.48 1,783,387.40 39,814,959.62 11,240,959.62 

未分配利润 -18,505,702.19 -18,874,820.97 -13,929,353.32 -13,234,347.82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41,705.17 3,472,586.39 8,418,054.04 9,113,059.5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总计 

5,427,179.65 5,255,973.79 48,233,013.66 20,354,019.16 



营业收入 10,183,655.38 4,780,562.41 52,424,704.76 6,940,823.74 

营业成本 8,958,304.31 3,642,905.26 50,559,179.91 6,099,290.40 

税金及附加 33,146.91 54,351.87     

信用减值损失 579,753.74 -921,670.14 -2,282,097.80 -814,782.30 

营业利润 -4,451,195.47 -6,061,518.23 -5,844,964.89 -5,401,640.90 

营业外收入 1.00 772,311.00 81,989.05 466,789.05 

营业外支出 125,154.40 351,265.92 66.64 133,185.13 

利润总额 -4,576,348.87 -5,640,473.15 -5,763,042.48 -5,068,036.98 

净利润 -4,576,348.87 -5,640,473.15 -5,763,042.48 -5,068,036.98 

综合收益总额 -4,576,348.87 -5,640,473.15 -5,763,042.48 -5,068,036.98 

基本每股收益 -0.32 -0.39 -0.40 -0.35 

稀释每股收益 -0.32 -0.39 -0.40 -0.35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38,870,003.50 7,967,155.00 36,612,443.40 14,505,756.4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7,317,676.47 38,220,524.97 5,556,378.09 27,663,065.03 

购买商品、接受商品

劳务支付的现金 

33,359,905.38 1,739,490.37 35,702,603.57 13,783,448.1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2,849,766.99 44,470,182.00 4,528,512.22 26,447,448.13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深圳市经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审计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并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立信中联审字[2023]D-1460号）。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不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

定。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财

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未来拟通过上述多项措施消除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事项。 

 


